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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出台森林火灾责任追究办法
经河南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，7月3日，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、河南省监察厅、河南省林业厅，联合出台《河南省森林防火责任追究办法》，进一步明确了乡镇以上人民政府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及其办公室、各级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、各村民委员会以及各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、居民区、军事管理区、森林公园、厂矿企业等单位应当履行的森林防火职责，并就奖惩作出了严格规定。
该办法是在自然、社会环境发生明显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出台的。近年来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，森林防火形势日趋严峻。一是全球气候变暖，有效降水减少，干旱日趋严重，大风日数增多，森林火险等级不断升高，全省森林火灾明显多发，2001-2008年全省发生的4054起森林火灾中，前四年发生521起，后四年发生3533起，后四年是前四年的6.78倍，增速惊人。二是随着造林绿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，我省近年每年新造林均在300万亩以上，森林资源总量明显增大，广大新造林区树苗低矮、杂草茂盛，非常容易发生森林火灾。三是随着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的推进，各重点林区可燃物大量积累，部分林区可燃物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发生森林大火每公顷30吨的指标。四是随着林区开放搞活，进入林区的人员、车辆明显增多，火源管理难度不断加大。

面对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，全省各级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不断强化组织领导，加大投入，狠抓基础设施建设，森林火灾防控能力明显提高，近年来全省绝大多数森林火灾做到了快速发现、快速控制、快速扑灭，没有让小火酿成大灾，没有出现人员伤亡事故，没有因森林火灾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，维护了全省森林防火形势的总体平稳，保障了林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尽管如此，全省仍有一些地方对森林防火没有给予足够重视，导致预防措施不力，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，森林火灾控制能力低下，近几年来，每年都有数起火灾持续燃烧十几小时、甚至几十小时，烧死烧伤大量林木，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。
针对森林防火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组织人员开展了广泛、深入的调查研究，充分认识到，森林火灾在一些地方的显著多发和控制不力，主要就在于一些地方森林防火行政首长负责制不落实，没能很好地贯彻、坚持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落实的五条标准，思想麻痹，措施乏力，工作肤浅。为有针对性地解决森林防火工作组织领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在认真分析、讨论的基础上，参照兄弟省制订的相关规定和办法，多次征求基层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意见，起草了办法草案，并与相关部门反复推敲，力求符合河南实际和林业特点，力求便于操作执行。

本办法除进一步明确各单位、各部门和相关责任人职责外，重点强调了责任追究，明确了诫勉谈话、责令作出书面检查、通报批评、组织处理、行政问责、依法给予行政纪律处分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八种追究形式，既有组织处理，也有行政处分，充分体现了责任追究的全面性和针对性。

有关专家认为，《河南省森林防火责任追究办法》的制订出台，对加强全省森林防火工作责任机制，严肃追究森林防火安全责任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，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，必将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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